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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数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

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

引》、北京数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公司章程》以及《独立

董事制度》等有关规定，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我们对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

次会议审议的相关议案，基于独立判断立场，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一、 关于公司内部业务整合及架构调整的独立意见 

经审议，我们认为：公司此次内部业务整合符合公司的整体战略，有利于提

升通信业务市场竞争力，优化资源配置，提升公司盈利能力。本次公司内部业务

整合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我们一致同意公司实施此次内部业

务整合及架构调整。  

 

二、 关于增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的独立意见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拟提名武利民先生

为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经核查，我们认为： 

公司董事会对董事候选人提名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本次提名人是在充分了解被提名人的教育背景、职业经历和专业素养等综

合情况的基础上进行的，并已征得被提名人本人同意，我们认为董事候选人任职

资格及提名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不存在《创业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 3.1.3 条所规定的情形。 

因此，我们同意武利民先生为公司董事候选人的提名，提名程序符合《公司

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没有损害股东的权益，并同意提交公司 2019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三、 关于全资孙公司为公司提供担保的独立意见 

经审核，我们认为：公司信誉及经营状况良好，全资孙公司诺睿投资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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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香港）为公司提供担保风险可控。本次担保行为不会对公司及其全资孙公司

的正常运作和业务发展造成不良影响。本次担保内容及决策程序符合《深圳证券

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

等相关法规要求。因此，我们同意全资孙公司诺睿投资有限公司（香港）为公司

提供不超过 10,000 万元美元的质押保证担保。 

 

四、 关于全资子公司为公司提供担保的独立意见 

经审核，我们认为：公司信誉及经营状况良好，全资子公司北京梅网通信科

技有限公司为公司提供担保风险可控。本次担保行为不会对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

的正常运作和业务发展造成不良影响。本次担保内容及决策程序符合《深圳证券

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

等相关法规要求。因此，我们同意全资子公司北京梅网通信科技有限公司为公司

向商业银行申请不超过 10,000 万元人民币融资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五、 关于公司及下属公司为公司融资提供反担保的独立意见 

经审核，我们认为：公司及下属公司为公司融资提供反担保，是为了满足公

司业务发展的需求。在资金使用过程中，公司能有效地控制和防范风险。本次对

外担保符合中国证监会证监发[2005]120 号文《证监会、银监会关于规范上市公

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等相关规定和本公司《公司章程》等对于担保审批权限

的规定，其决策程序合法、有效，不会损害股东的利益。因此，我们同意公司向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白石桥支行、国家开发银行北京支行、中国工商银行北京

地安门支行等金融机构申请融资 18,000 万元人民币，并委托北京中关村科技融

资担保有限公司对该笔融资进行保证担保，本公司及下属公司向北京中关村科技

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提供反担保。 

 

独立董事： 

朱莲美      Jonathan Jun Yan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